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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80_E8_B5_B7_E5_c122_483954.htm 是劳动争议还是一

般民事纠纷从一起劳动手册纠纷谈案件管辖权问题 在纷繁复

杂、形态各异的大量民事纠纷中，劳动争议是其中最为特殊

的一类（为便于区分，本文将除劳动争议之外的其他民事纠

纷统称为“一般民事纠纷”）。由于劳动争议与一般民事纠

纷具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二者之间难以区分的情况时有

发生。然而，在产生纠纷的主体、案件的基础法律关系、管

辖机关及向管辖机关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时间限制、纠纷的

处理程序和法律适用等诸多方面两者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

，如何对两者加以界定与区分，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本文将以笔者代理的一起《劳动手册》纠纷案为切

入点，谈谈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案情简介：江某于1994年6月

至1998年9月在A公司处工作，双方订立了《劳动合同》（江

某到A公司工作之前曾在B公司工作了3年零2个月，B公司共

为其向社保局缴交了3年零2个月的养老保险费），期间，A公

司共为江某向社保局缴交了4年零3个月的养老保险费。1998

年9月，A公司接到广东省社保局的通知，告知A公司：江某

已到退休年龄，并应为其办理一次性养老待遇手续。A公司

遂按省社保局的要求将能够证明江某工龄的所有相关资料（

连同江某的《劳动手册》在内）一起送交该局审核，该局审

核后于同年11月为江某办完了一次性养老待遇退休手续，江

某也应A公司的通知于该月领取了一次性养老津贴及其个人

缴费账户上的存款余额共计人民币12065元。之后，江某认为



自己应当享受每月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待遇，而非上述一次性

养老待遇。但直到2001年12月，江某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1）判令A公司将其所扣的《劳动手册》归还江某

；（2）判令A公司赔偿江某因其《劳动手册》被扣所造成的

损失3万元（江某认为因《劳动手册》被扣致使其无法办理并

享受其本应享受的每月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待遇，由此给其造

成的损失3万元应由A公司赔偿）。 法院受理该案后，由于对

《劳动手册》的定性问题及案件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不同看

法，因而，对该案是劳动争议还是一般民事纠纷以及案件的

管辖权问题产生了争议。 笔者将从《劳动手册》的法律属性

、案件的基础法律关系及原告的诉讼目的等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从《劳动手册》的法律属性来看，笔者认为，《劳动

手册》从表面看来，确属一种物权客体，建立在该手册之上

的物权亦应受法律保护，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非法侵害，如

果《劳动手册》是一般性的物权客体，则本案无疑属于一般

侵权民事纠纷，应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然而，上述观点只

看表象而未究本质，因过分夸大了《劳动手册》作为物的一

般属性、忽略了该手册有别于其他物权客体之专有属性，故

而，该观点难免有失偏颇。 《劳动手册》区别于其他一般物

权客体的专有属性主要体现在：（1）该手册是由政府劳动保

障部门向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者（即具备法律意义上劳动者

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核发的；（2）该手册的核发是以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已依法建立起劳动关系为前提和基础的；（3）该

手册主要是用来记载特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

系时的情况、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时的情况以及基本社会养

老保险缴费情况等有关内容的；（4）当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



、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的同时，用人单位还应

当向有关政府劳动保障部门为劳动者办理退休及终结养老保

险关系的手续，此时（在采用电脑对账单形式记录、核准劳

动者的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情况之前），该手册则由政府劳动

保障部门收回并于核实完毕该劳动者应当享受的退休待遇之

后予以注销。此后，即使其又被用人单位聘用，两者之间重

新建立的也只能是单纯经济上的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国

家将不再重新为其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关系，也不再向其核发

新的《劳动手册》。也就是说，《劳动手册》因劳动关系的

形成而产生，因劳动关系的存续而存在，它只是记录有关劳

动关系内容的载体，当劳动者办理完退休手续后就不再具备

法律意义上的劳动主体资格时，该手册也丧失了其原有的功

用。此时，《劳动手册》作为一种物权客体的价值，也随之

灭失。 其次，从案件的基础法律关系来看，本案的基础法律

关系并不是《劳动手册》的所有权关系，而是劳动关系。从

上述对《劳动手册》的法律属性分析可知,《劳动手册》基于

劳动关系的形成而产生，基于劳动关系的存续而存在，基于

劳动关系的终止（此处特指达到退休年龄而终止劳动关系）

而丧失其功用。可见，《劳动手册》作为物权客体的价值是

依附于劳动关系的，并未独立于劳动关系之外，因此，《劳

动手册》能够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鉴于

此，本案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劳动手册》并赔偿损失（主要

是退休待遇方面受到的损失）的纠纷，是在原、被告形成劳

动关系之后发生的，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因此，本案应先

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直接管辖

权。 再次，从原告的诉讼目的来看，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虽



然是请求被告返还《劳动手册》，但其诉讼的根本目的并不

在于返还作为物权客体的《劳动手册》，而在于通过返还《

劳动手册》而获取每月固定的退休金待遇，以及因无法享受

该待遇而遭受的损失。可见，原告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劳动

待遇的请求，根据《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第（2）

项规定（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

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其应当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 综上

所述，原告应先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

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对本案的处理结果是：一

审法院经历时近两年的审理之后，以原告的诉求属于劳动争

议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本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

一时难以判定究竟属于劳动争议还是一般民事纠纷的案件，

可通过对诉讼标的的法律属性、案件的基础法律关系以及当

事人的诉讼目的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以便准确地判定案件

的纠纷性质，从而确定案件的管辖权、管辖机关、所适用的

法律法规以及仲裁或诉讼的时效，这样方可及时有效地维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